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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科技创新“四个面向”的要求，特别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设立“衰老引发慢性炎症的共性机制研究”专项项目，支持开展多层次、多水平、多系统的深入研究，揭示机体衰老过程中慢性炎症反应的共性细胞生物学规律，阐明衰老与慢性炎症在细胞与分子水平的关联机制。
一、总体科学目标
本专项项目聚焦衰老引发慢性炎症过程中，生物大分子上下游信号通路、膜性或无膜细胞器及其互作，以及细胞稳态、衰老与死亡调控等关键细胞生物学事件，综合运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技术方法，探究衰老相关的慢性炎症发生的细胞机制。
二、核心科学问题
1. 机体衰老过程中慢性炎症的发生发展以及生理病理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和机制；
2. 细胞衰老、退化、代谢紊乱等功能异常与衰老相关慢性炎症的关联机制。
三、拟资助的研究方向
（一）衰老与慢性炎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调控机制。
研究衰老过程中慢性炎症的分子基础及其在重要组织器官功能中的作用，揭示慢性炎症与组织器官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规律，探究不同生理和病理因素对慢性炎症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
1.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等不同水平揭示机体衰老过程中慢性炎症发生发展的关键基因、信号通路和相互作用网络；
2. 衰老过程中慢性炎症引起细胞功能障碍的作用机理。
（二）衰老过程中细胞功能退化与慢性炎症的相互调控机制。
1. 机体衰老过程中不同细胞类型对炎症反应的诱发机制及其影响；
2. 细胞死亡通路和慢性炎症在衰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调控机制；
3. 衰老过程中细胞关键代谢物的改变对细胞稳态失调和慢性炎症的表征和调控。
四、资助期限和资助强度
本专项项目资助期限为1~3年，资助强度每年不超过100万元/项。申请人可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实事求是地选择资助期限和提出资金需求。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应填写为“2024年1月1日－202*年12月31日”。
五、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条件。
本专项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1. 本专项项目申请时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2项的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总数2项的范围。
2.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只能申请或参与申请1项本专项项目。
3.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专项项目中的研究项目。
（三）申请注意事项。
1. 申请接收时间为2023年10月27日－2023年10月31日16时。
2. 本专项项目申请书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具体要求如下：
（1）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指南和《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相关内容，不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要求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2）申请人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grants.nsfc.gov.cn/（没有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位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按照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写申请书。请注意：申请人应围绕本指南公布的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撰写申请书，针对本指南中拟资助的研究方向具体阐述拟开展的研究内容、方案及资金预算，不符的项目不予受理。
（3）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专项项目”，亚类说明选择“研究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申请代码选择“C08”或“C09”。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不予资助。
（4）专项项目的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数合计不得超过3个；主要参与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贡献者。
（5）申请人应当按照专项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请在申请书中文摘要第一句注明具体所涉及的主要研究方向。申请书应突出有限目标和重点突破，明确对实现本专项项目总体科学目标和解决核心科学问题的贡献。
（6）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专项项目相关的其他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7）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预算编报要求的内容，如实编报项目预算。
（8）本专项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依托单位只需在线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须报送纸质申请书，但应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认真审核，在项目接收工作截止时间前（2023年10月31日16时）通过信息系统逐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在项目接收工作截止时间后24小时内在线提交本单位项目清单。项目获批准后，依托单位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后面，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一并提交。
3. 本专项项目咨询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生物医学科学处，联系电话：010-62329240。
（四）其他注意事项。
1. 为实现本专项项目总体科学目标，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遵守相关数据与技术共享的规定，项目执行过程中须关注与本专项其他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形成紧密有机联系，注重研究内容互补。
2. 为加强项目的学术交流，促进专项项目集群的形成和多学科交叉，本专项项目集群将设专项项目指导专家组和协调推进组，每年举办一次资助项目的年度学术交流会，并将不定期地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上述学术交流活动并认真开展学术交流。

